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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： 
依據本校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理辦法」設置要點第二條第九

點(受理本校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)辦理，任何人如有

發現進行非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(以下簡稱IACUC)審核通過之動

物實驗或有危害動物福祉時，得舉發並通報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。 

2. 舉報事項： 
2.1 造成動物痛苦。 
2.2 發現動物異常但未處理。 
2.3 違反動物福祉。 
2.4 未經IACUC審核通過，逕行執行動物實驗。 

3. 舉報方式： 
3.1 現場通報動物房工作人員。 
3.2 填寫「實驗動物福祉違規通報表」，將檔案傳送到IACUC執行秘書或承辦

人E-mail信箱，或投遞至"國立中興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"收。 
(1) 檢舉人可具名通報，所有檢舉人提供之所有個人資料將會保密，僅作

為案件建檔使用。 
(2) 檢舉人若不具名通報，亦不影響調查進行，但若有造假之疑慮，該通報

案件將不被受理調查。 
(3) 執行秘書信箱：hpliu@dragon.nchu.edu.tw 

承辦人信箱：south@dragon.nchu.edu.tw 
(4) 紙本實體通報單可投遞至本校收發室內的生科中心事務櫃，或防檢疫

大樓601辦公室門口信箱。 

4. 調查流程： 
(1) 收到檢舉案件後，承辦人依檢舉資料確認檢具內容是否具體明確。 
(2) 安排1-2位委員至事件檢舉地點進行調查。 
(3) 請被檢舉人填寫「實驗動物福祉爭議案件計畫申請人回覆表」。 
(4) 將查證結果製成書面報告，召開IACUC委員會議討論處分方式。 
(5) 將調查結果傳送檢舉人或公佈調查結果於生物科技發展中心網頁上(檢舉

人資料保密)。 
(6) 檢舉案結案或持續列管。 

5. 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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